国境口岸卫生监督 
1、 事项名称：国境口岸卫生监督
具体涉及以下业务： 1.口岸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卫生监督2.口岸饮用水供应单位卫生监督3.口岸公共场所卫生监督4.口岸储存场地卫生监督5.入出境交通工具卫生监督。

二、事项类型：行政检查
三、设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
第三条本法规定的传染病是指检疫传染病和监测传染病。检疫传染病，是指鼠疫、霍乱、黄热病以及国务院确定和公布的其他传染病。监测传染病，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确定和公布。

第十八条国境卫生检疫机关根据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对国境口岸的卫生状况和停留在国境口岸的入境、出境的交通工具的卫生状况实施卫生监督：
（一）监督和指导有关人员对啮齿动物、病媒昆虫的防除；
（二）检查和检验食品、饮用水及其储存、供应、运输设施；
（三）监督从事食品、饮用水供应的从业人员的健康状况，检查其健康证明书；
（四）监督和检查垃圾、废物、污水、粪便、压舱水的处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
第一百零四条 卫生检疫机关依照《国境卫生检疫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的内容，对国境口岸和交通工具实施卫生监督。
第一百零五条 对国境口岸的卫生要求是：

（一）国境口岸和国境口岸内涉外的宾馆、生活服务单位以及候船、候车、候机厅（室）应当有健全的卫生制度和必要的卫生设施，并保持室内外环境整洁、通风良好；

（二）国境口岸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控制啮齿动物、病媒昆虫，使其数量降低到不足为害的程度。仓库、货场必须具有防鼠设施；

（三）国境口岸的垃圾、废物、污水、粪便必须进行无害化处理，保持国境口岸环境整洁卫生。

第一百零六条 对交通工具的卫生要求是：
（一）交通工具上的宿舱、车厢必须保持清洁卫生，通风良好；
（二）交通工具上必须备有足够的消毒、除鼠、除虫药物及器械，并备有防鼠装置；
（三）交通工具上的货舱、行李舱、货车车厢在装货前或者卸货后应当进行彻底清扫，有毒物品和食品不得混装，防止污染；
（四）对不符合卫生要求的入境、出境交通工具，必须接受卫生检疫机关的督导立即进行改进。
第一百零七条 对饮用水、食品及从业人员的卫生要求是：
（一）国境口岸和交通工具上的食品、饮用水必须符合有关的卫生标准；
（二）国境口岸内的涉外宾馆，以及向入境、出境的交通工具提供饮食服务的部门，必须取得卫生检疫机关发放的卫生许可证；
（三）国境口岸内涉外的宾馆和入境、出境交通工具上的食品、饮用水从业人员应当持有有效健康证明。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口岸卫生监督办法》
第九条 国境口岸的仓库、货场应当保持清洁、整齐；发现鼠类有反常死亡时，应当及时向卫生检疫机关或地方卫生防疫部门报告。

第二十一条 第（二）项国境口岸卫生检疫机关在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对国境口岸和交通工具进行卫生监督，其主要职责是：对停留在国境口岸出入国境的交通工具上的食品、饮用水实施检验，并对运输、供应、贮存设施等系统进行卫生监督。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五十二条 铁路、民航运营中食品安全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制定。
保健食品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制定。
食品相关产品生产活动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质量监督部门依照本法制定。
国境口岸食品的监督管理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依照本法以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实施。
军队专用食品和自供食品的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依照本法制定。
（五）《传染病防治法》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履行下列监督检查职责：

（一）对下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履行本法规定的传染病防治职责进行监督检查；

（二）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的传染病防治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三）对采供血机构的采供血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四）对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及其生产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并对饮用水供水单位从事生产或者供应活动以及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进行监督检查；
（五）对传染病菌种、毒种和传染病检测样本的采集、保藏、携带、运输、使用进行监督检查；

（六）对公共场所和有关单位的卫生条件和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进行监督检查。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对传染病防治重大事项的处理。
（六）《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第十条　各级卫生防疫机构，负责管辖范围内的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工作。

民航、铁路、交通、厂（场）矿卫生防疫机构对管辖范围内的公共场所，施行卫生监督，并接受当地卫生防疫机构的业务指导。

四、实施机构：各隶属海关负责卫生监督业务的部门。
五、法定办结时限：无
六、承诺办结时限：无
七、结果名称：
1.《国境口岸航空配餐企业日常卫生监督现场检查表》、《国境口岸餐饮服务单位日常卫生监督现场检查表》、《国境口岸食品销售单位日常卫生监督现场检查表》。
2.国境口岸饮用水供应单位日常卫生监督现场检查表》。
3.《国境口岸公共场所日常卫生监督现场检查表》。
4.《国境口岸储存场地日常卫生监督现场检查表》。
5.《国境口岸出入境航空器卫生监督现场检查评分表》、《船舶卫生监督检查记录表》、《船舶卫生监督评分表》、《入出境列车卫生监督现场检查评分表》、《入出境汽车卫生监督评分表》、《船舶免予卫生控制措施/卫生控制措施证书》、证据报告表。
八、结果样本：
1.《国境口岸航空配餐企业日常卫生监督现场检查表》；《国境口岸餐饮服务单位日常卫生监督现场检查表》；《国境口岸食品销售单位日常卫生监督现场检查表》。
2.《国境口岸饮用水供应单位日常卫生监督现场检查表》。
3.《国境口岸公共场所日常卫生监督现场检查表》。
4.《国境口岸储存场地日常卫生监督现场检查表》。
5.《国境口岸出入境航空器卫生监督现场检查评分表》；《船舶卫生监督检查记录表》；《船舶卫生监督评分表》；航行香港-内地小型客轮卫生监督结果报告单；航行香港-内地小型货轮卫生监督结果报告单；《入出境列车卫生监督现场检查评分表》；《入出境汽车卫生监督评分表》。
九、收费标准：不收费
十、收费依据：无
十一、申请条件：符合设定依据中列明的政策文件所述，无附加要求。
十二、申请材料：无
十三、办理流程：
（一）监督前准备
卫生监督员应根据现场监督检查的对象、内容和目的，做好各项监督准备工作，如按规定着装；携带监督证件；准备必要的法律文书及表格；携带检查工具、采样、取证器材设备等。
（二）现场卫生监督
现场监督主要环节有：表明身份、说明来意；查阅或索取资料；进行现场实际检查；填写日常监督评分表。现场检查应按事先确定的项目进行，既可以是全面的监督检查，也可以仅对某一项目或环节进行。必要时应采集样品进行检验或技术鉴定。
（三）结果判定
卫生监督人员根据监督检查结果，填写现场卫生监督笔录，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或限期卫生整改通知书；发现违法情况的，应保留违法证据。同时，卫生监督人员应根据情况对被监督者予以指导，向卫生行政机关提出监督意见或行政处罚意见。
具体办理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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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办理形式：现场办理
十五、到办理现场次数：1次
十六、审查标准：符合设定依据中列明的政策文件所述。
十七、通办范围：无。
十八、预约办理：否
十九、网上支付：否
二十、物流快递：否
二十一、办理地点：到管理相对人所在现场实施监督检查。
二十二、办理时间：周一到周五，各主管海关负责卫生监督业务部门的工作时间。

二十三、咨询电话：12360海关服务热线。

二十四、监督电话：12360海关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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